
证券代码：00236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同德化工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7 

 

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.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法院已受理，尚未开庭  

2.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3.涉案的金额：原告认定的涉案金额暂合计为人民币 1,472.01 万元 

4.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该案件最终

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近日，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同德化工”）收到

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传票》【（2025）沪 0115 民初 46543 号】等相关法

律文书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平安租赁”）诉讼本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将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开庭审

理。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1、案件当事人  

原 告：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，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世纪大道 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 37层，法定代表人：李文艺；  

被 告：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山西省河曲县文笔镇焦尾城大

茂口，法定代表人：张烘。 

2、原告诉讼请求  

（1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全部未付租金及留购价款共计人民币（以下币种同）



14,720,100.00元（其中包括未付租金 14,720,000.00 元，留购价款 100.00 元，

扣除保证金 0.00元）； 

（2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 2025年 4月 1 日起至合同加速到期日（以首次庭

审之日为准）止的违约金（以每期到期未付租金为基数，延付一天按日万分之四，

以实际逾期天数计算，实际逾期天数按租金日期分期计算），以及自合同加速到

期日的次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（以全部未付租金为基数，延付一

天按日万分之四，以实际欠款天数计算）； 

（3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、财产保全费以及原告为实现合同权利

而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。 

3、原告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

（1）合同订立 

2024年 6月 24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 2024PAZL0101165-2L-01的《售

后回租赁合同》及相关附属合同、协议和书面文件(以下统称“租赁合同”)，原

告为出租人，被告为承租人，双方之间形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。根据租赁合同约

定，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向被告购买租赁合同记载的租赁物，并回租给被告使用，

被告向原告承租该租赁物并向原告支付租金。 

租赁合同项下租赁期间共 24个月，自 2024 年 7月 1日起租，2026 年 4月 1

日到期,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21,080,000.00元，保证金为 0.00元。 

租赁合同“违约事项”条款约定:“在本合同签署后任何时间，如发生如下

任何事项的，即构成乙方违约:乙方未按时、足额支付甲方任一期租金和/或本合

同项下的其他应付款项。”租赁合同“救济权利”条款约定:“对于乙方违约，

甲方有权行使下列一种或多种权利:宣布本合同项下款项(包括但不限于租金)加

速到期，要求乙方和/或担保人(见担保文件，如有时)履行款项支付义务和/或承

担担保责任(包括但不限于在加速到期日立即付清全部加速到期款)；逾期未付清

的，乙方和/或保证人除应立即付清该等加速到期款外，还应就逾期支付加速到

期款另行偿付相应的违约金，违约金按照第十一条的约定计算；”租赁合同“违

约金”条款约定:“违约金按每超过一天为延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四计算。计算

方法为:延迟付款金额*0.04%*延迟付款天数。” 

（2）合同履行 



原告在与被告签署租赁合同后,按约向被告支付了租赁物协议价款并依照租

赁合同的约定取得了租赁物所有权，被告向原告出具了资金收据，原告向被告发

出起租通知书。截至本起诉状落款之日，被告尚有 5期租金未付，剩余未付租金

总额为人民币 14,720,000.00 元。 

（3）违约情况 

被告自 2025年 4月 1日起即有逾期情况出现。 

经催告，被告始终未履行偿付义务。 

综上，被告已严重违约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被告主张加速到期并要

求支付相应违约金。基于以上事实，原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

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，恳请法院依法审判，支持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。 

 

三、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

公司因上述诉讼事项，获悉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冻结公司部分银行账户，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

序号 账户主体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（元） 

1 

同德化工 

建行河曲支行 
140016874080500113

34 
基本户 2,210,453.69 

2 

山西河曲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营业

部 

31210320111088 一般户 0.00  

3 

山西保德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 

313103010300000056

979 
一般户 30,798.54 

4 
岢岚农商宋家

沟支行 

311041010300000006

362 
一般户 84,403.52  

5 
忻州农商银行

营业部 

301103010300000146

890 
一般户 

11301.95 

6 
渤海银行太原

分行 
2052937818000182 一般户 8,118.20  

7 

广发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太原

千峰南路支行 

955088024634280018

0 
一般户 8,332.45  

合计 2,353,408.35  

 



2、公司的后续解决措施 

案件目前尚未进入审理程序，公司已与平安租赁积极协商，争取尽快消除影

响，解除银行账户冻结。  

3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银行账户合计被冻结资金人民币 2,353,408.35 元，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12%，占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1.25%。根据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，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8,766.18万元，报

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1,531.45 万元，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持

续保持正向流入，具备良好的现金流保障。公司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

470,235.66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00,369.72万元，资产规

模较大，具有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抗风险能力。被冻结的资金金额在公司整体资产

中占比较低，公司日常资金结算及安排正常有序，有效保障了公司经营需的流动

资金需求。 

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，未因本次银行账户冻结事项受到重大不利影响。

结合公司目前持续正向经营现金流状况，以及资产结构和资金安排，公司认为上

述银行账户冻结事项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重大影响，公司整体经营稳

定。公司认为，本次冻结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整

体经营状况稳定。同时，本次冻结不涉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，亦未触及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条第（六）项“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”的情形。

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法律程序，争取尽快解除账户冻结，依法维护公司及股东的

合法权益。 

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 

 

五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由于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诉讼最终结果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

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积极应诉。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，积极配

合司法程序。同时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

规则》等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

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传票》【（2025）沪 0115 民初 46543 号】。 

2、起诉状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5 月 12 日 

 


